慈溪市教育局行政执法投诉举报制度
第一条  为确保本机关依法行使执法职能,防止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行政执法投诉受理范围

1．投诉人认为本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或者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不适当的；

2．投诉人认为本机关违法履行职责或者不作为的;

3．投诉人认为本机关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三条  局办公室负责行政执法投诉的受理,填表呈请批示,交办、催办,以及办理过程中的协调和监督等工作,承办科室在规定期限内依法调查、处理和反馈。

第四条  设立投诉与举报电话，号码：0574-63919199、0574-63919198，也可以来人或信件、网上投诉举报。
第五条  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结果不服以及不符合受理范围的应当向投诉人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

第六条  受理的投诉一般在60日内办理完毕,若需延长办理时限,须经局主管领导批准,并向举报投诉人说明原因。

第七条  投诉的办理情况书面报局领导审批,经批准后方可结案,并将办理结果及时通知投诉人。

第八条  受理投诉的经办人员应当严格保守有关的秘密事项,不得泄露有关情况。

第九条  未尽事宜或遇特殊情况，由局办公会议决定。

第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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